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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宇工学院文件 
鲁华宇院政字〔2019〕8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听课制度 

 

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，提高教学质量是每一位教师和管理干部

的责任。为进一步加强对教学工作的指导、评价和服务，加强教学质量监

控，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促进教学质量持续提升，营造全校

上下关心教学、重视教学、支持教学、严格管理教学的良好氛围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听课人员及学时 

1.学校领导 

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学时，其他校领导每学期不

少于 4学时，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至少听 1学时。 

2.学校职能部门领导 

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、学生工作处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

于 8学时，其他职能部门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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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学院(部、中心)领导 

学院(部、中心)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学时。 

4.教学管理人员及学生管理人员 

各教学单位教学科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2 学时，其他教学管理人员

和学生管理人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学时。 

5.教师 

每位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2学时。 

6.教学督导 

执行《山东华宇工学院关于督导工作的规定》。 

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职务的听课人员，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听课

次数。 

二、听课范围及方式 

1.听课范围为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。听课重点是教师新开设课程、青

年教师授课课程、学生评教成绩排名靠后教师的课程等。 

2.听课方式可采取计划听课、随机听课、个人听课、集体听课、跟踪

听课、示范性或检查性听课和新入职教师试讲或教师教学竞赛等活动听

课。 

三、听课管理及要求 

1.听课人员根据学校排定的课程表确定所听课程，具体听课时间、听

课对象由听课人员自主确定，并做好有关准备工作。 

2.听课人员应填写听课评价表，各类听课评价表可在教学质量监控与

评估中心网站下载。听课评价表所填内容应客观详实,听课后应及时反馈，

与授课教师交换意见、相互沟通。 

3.各类人员应自觉完成听课任务，不得少听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听课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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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计划，有节奏，防止“前松后紧”或者“前紧后松”、突击完成听课任

务等应付现象。 

4.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汇总学校领导、各职能部门人员听课

情况，各职能部门在学期结束前一周内将本单位的听课记录表，交至教学

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;各学院(部、中心)汇总本学院(部、中心)听课情况，

汇总表于每学期结束前一周交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存档。 

四、附则 

1.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山东华宇工学院管理干部听课管理

办法》（鲁华宇院政字〔2018〕8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2.本制度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
2019年 11月 25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25日印发 

主送：校领导，各职能部门、各单位。 

抄送：董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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